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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 願 公 佈 

 

購回及註銷部份 

200,000,000港元 2025年到期的 9.5%優先票據 

 

本公告乃由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發出。 

 

茲提述由本公司於 2022年 6月 16日發行 200,000,000港元 2025年到期的 9.5%優先票據

（「票據」）。票據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2 年 6 月 9 日及 2022 年 6 月 16 日之 

公告。 

 

於 2023 年 6 月 8 日，本公司以私人協約方式同意向一家獨立第三方以總代價 100,000,000

港元加累計利息購回本金總額 100,000,000 港元的票據（「購回票據」）。購回購回票據 

將於 2023年 6月 16日完成。 

 

購回票據佔票據的最初本金額 50.0%，以及緊接購回購回票據之前的未償付票據本金額 

的 50.0%。 

 

隨著購回後的購回票據將會被註銷。註銷購回票據後，剩餘的未償付票據本金總額將 

為 100,000,000港元，佔票據的最初本金額 50.0% 。 

 

本公司可根據票據條款和條件的許可，並在考慮市場情況和票據價格等因素（如適用）之後，

不時進行進一步購回未償付票據。進一步公告將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如適用）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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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股東」）、票據持有人以及本公司的潛在投資者需知悉，票據的任何進一步

購回須視乎市場情況和本公司的絕對酌情權。無法保證任何票據購回的時間、數量或價格 

甚或會否進行任何購回。股東、票據持有人以及本公司的潛在投資者請留意，於買賣本公司

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馬廷雄  

 
香港，2023年6月8日 

 

在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組成包括馬廷雄先生為主席及執行董事；廖世宏先生和廖世強先生為執行董事； 

葉家祺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而 Chen Derek 先生、Chen Penghui先生和方遠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